
中国条码技术与应用协会团体标准

《零售生鲜产品统一编码规范》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生鲜产品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日三餐中的水果蔬菜，具有不可

比拟的高复购率。国内零星疫情期间，人们对线上线下生鲜产品的需求有明显的增加，对生

鲜产品追本溯源的要求也有所提升。早在 2015年，我国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5〕95号）和《关于推进重要产品信息

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文件，强调对包含生鲜产品在内的食用农产品等重要产

品信息化追溯体系要从追溯管理体制、标准体系、信息服务、数据共享交换、互联互通和通

查通识、应急管理等方面开展工作，促进各领域追溯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应用，各省

也相继发布相关实施意见。2016 年 11月 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

新转型的意见》（国办发〔2016〕78 号），明确了推动我国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指导思想和

基本原则。同时，在调整商业结构、创新发展方式、促进跨界融合、优化发展环境、强化政

策支持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意见》在促进线上线下融合的问题上强调：“建立适应融合发

展的标准规范、竞争规则，引导实体零售企业逐步提高信息化水平，将线下物流、服务、体

验等优势与线上商流、资金流、信息流融合，拓展智能化、网络化的全渠道布局。”

生鲜产品作为食用农产品的重要部分，在传统线下销售模式的基础上，近几年先后诞生

了美团买菜、叮咚买菜、天猫超市、京东到家、苏宁易购、饿了么、每日优鲜等线上平台，

线上和线下结合的运营模式是当前生鲜产品销售的主要途径。当前，各平台虽然也逐步建立

了各自的内部追溯系统，但是对生鲜产品的追溯编码多采用自编码的数据格式，存在编码规

则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一方面，底层的数据结构大多采用不同的编码规则，容易造成追溯信

息的数字壁垒，无法有效的进行内外部追溯信息的共享与交换；另一方面，追溯链条不完整，

没有形成全生命周期追溯的数字化闭环要求。

项目组将通过开展统一编码在全渠道零售生鲜产品上的应用需求与方案调研及研究，针

对当前线上线下零售生鲜产品使用产品编码的主要问题和需求，以国际通用编码规范 GS1

为依据，制定《零售生鲜产品统一编码规范》团体标准，对线上和线下生鲜产品的标识及信



息描述等进行规范化标准化提炼。

通过零售生鲜产品统一编码规范的编制，为信息系统建设碎片化问题、解决数据采集人

工投入高、效率低问题、生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监控问题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和可

行方案，有助于生鲜产品一直以来标准化程度不高的重大问题，以及跨系统、跨设备以及手

机软件由于编码不规范而无法识读和解析的问题。综上所述，《零售生鲜产品统一编码规范》

的研制和实施是必要的，有利于推进生鲜产品质量水平提升。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文件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提出，由中国条码技术与应用协会归口，经中国条码技术与

应用协会批准下达立项（文件号：中条协〔2022〕26号），立项项目名称为《生鲜产品统一

编码通用规范》。

2.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启动会

为保障零售生鲜产品统一编码全国性团体标准有序研制，进一步提升标准的规范性、科

学性和合理性，项目组于2023年4月12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了标准启动会，就标准制定目

标、主要内容、试点实施等事项进行了研究讨论。本次会议参与方包括线上线下零售商超、

软硬件企业、生鲜产品生产企业、物品编码机构等各方的60余位代表参会。启动会上，项目

组介绍了两项团标的研制背景、主要内容、预期效果和下一步准备工作等内容。各参会单位

分别从生鲜编码、生产商、加工商、零售商，以及电子秤、打码设备服务商的角度分享了生

鲜行业编码应用现状、存在的难点堵点、解决方案和试点应用情况。参会代表共同讨论确定

了标准任务分工，商议了重点工作推进计划。启动会上还明确了本文件适用范围应为零售生

鲜产品。

（2）标准调研阶段

2023年4月，项目组根据已有的标准文本欸和调研分工在各地广泛开展现状与需求调研。

调研总结如下：

 超市：在生鲜的定量包装产品上，使用商品条码较为规范，但散装零售生鲜商品

还存在多种编码和多种标识共存的情况，且改进的方案大都未列入计划。二维码



解析的硬件配置情况较好，整个硬件改造在正常推进，但解析能力还不够全面，

如联华只能解析网址格式的二维码，不通解析GS1模式二维码（数据编码格式）等。

自助结算系统的改造升级（达到能解析商品二维码）工作有难度。

 生产企业：对内部追溯和外部追溯结合的理解不够，部分产品标识二维码有一定

的技术难度。

 设备生产商：设备软件支持GS1二维码码制情况不能全覆盖，特别是GS1 DM码，

GS1-128码。对通过软硬件优化，控制与提升条码质量方面没有概念，也没有计划。

（3）标准研究阶段

 第一次研讨会：2023年5月10日，在厦门召开研讨会，本次会议参与方包括浙江省

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安徽省标准化研究院、江苏省质量和标

准化研究院、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厦门市顶尖电子有限

公司、厦门佰伦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事业单位。本次研讨会主要确定了标准

构架、基本明确了零售生鲜产品使用的应用标识符、增加了二维条码（二维码）

术语、附录示例中的二维码表示增加数据矩阵码和汉信码，修改标准名称为《零

售生鲜产品统一编码规范》。

 第二次研讨会：2023年5月18日，在武汉召开研讨会，本次会议参与方包括中国物

品编码中心、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河北省标准化

研究院、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佛山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

与编码所、荣成泰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事

业单位。本次研讨会确定删除本文件中涉及编制原则、适用范围、代码机构的内

容，统一用语为“零售生鲜产品”。

 第三次研讨会：2023年6月7日，在北京召开研讨会，本次会议参与方包括中国物

品编码中心、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等。本次研讨会主要修改如下：

——修改标准英文名称为：Specification for uniform numbering of retail

fresh products；

——结合《GS1通用规范》中对“生鲜产品”的描述，修改“生鲜产品”术语；

——调整第4章“编码”名称为“编码组成”；



——合并“数据结构”章节到4.1“有厂商识别代码的编码”；

——4.1“有厂商识别代码的编码”下设二级条分别设置为“代码组成”“代码结

构”“数据结构”“载体选择”；

——4.2“无厂商识别代码的编码”下设二级条分别设置为“代码组成”“载体选

择”；

——表4和表5下方分别增加对应的条码表示；

——完善5.2“二维码”条的内容；

——附录B“零售生鲜产品统一编码常用单元数据串和解析查询表”增加AI（7003）

表示产品的有效日期和时间，增加AI（91）表示公司内部信息。本文件中明确AI

（392n）（应付款金额（变量贸易项目））中第四位小数点设置为“2”，以与人民

币的小数点位数相适应；

——附录C“应用示例”，根据各地区实际应用情况，综合完善。

（4）广泛征求意见

（5）标准审评

（6）标准报批

三、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

1.编制原则

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参考了《GS1 通用规范》内容，标准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0.1-2014《标准化工作指

南 第 1 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GB/T 20000.2-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和 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 等进行，使标准更严谨、更规范。

2.主要依据

2.1 编码规则依据

本文件所述 GS1 系统的编码规则，源于国际物品编码组织提出的 GS1 编码体系，文献参

考依据为《GS1 通用规范》相关技术指标，如第 2 章、第 3 章、第 5 章、第 6 章部分内容；

同时，以 GB 12904《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等商品条码系列国家标准做支撑。

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总结与归纳，提出本文件的核心内容，整个标准的制定工作符合科学



性、合理性、应用性。

2.2 标准框架依据

标准的核心技术框架由编码组成、条码表示、尺寸与等级要求、符号质量评价等内容。

从层级结构上，各部分存在依次递推的内在逻辑关系。具体表现在：编码组成部分突出生鲜

产品代码组成，是核心规则；基于编码的确认，进而体现编码的数据结构或网址结构，是代

码的体现形式；进一步，需要以不同的载体形式向大众展现，此时提出一维条码、二维码两

种实物展现方式；为保证条码表示的可读性和解析速率，满足 GB/T 18348《商品条码 条码

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GB/T 23704《二维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等相关国家标准中的

条码质量要求，设置尺寸与等级要求、符号质量评价的章节。

3.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范围：本文件规定了零售生鲜产品的编码组成、条码表示、尺寸与等级要求、符

号质量评价等内容，适用于线上、线下零售生鲜产品的条码标识。

（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规范性引用 10 项国家标准，包括 1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

9项推荐性国家标准。

（3）术语和定义：本部分提出生鲜产品、厂商识别代码、二维条码、应用标识符、限

域流通代码等术语。

（4）编码组成：本部分按照有厂商识别代码和无厂商识别代码分别提出代码组成、代

码结构、数据结构等要求。

（5）表示方法：本部分对一维条码、二维条码的表示方法提出技术要求。

（7）尺寸与等级要求：本部分对 EAN-13、GS1-128、数据矩阵码、数据矩阵码、汉信

码等条码符号提出技术要求。

（8）符号质量评价：提出一维条码符号质量评价应符合 GB/T 18348，二维条码符号质

量评价应符合 GB/T 23704。

（9）附录：附录 A 和附录 D分别给出了校验码、价格或度量值代码的校验码的计算方

法。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给出了生鲜产品统一编码常用单元数据串和解析查询表。附录 C

给出了应用示例。



四、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重复性、

协调性

本文件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一致，与现行各级标准相协调。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修订过程中未出现过重大分歧。

六、预期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预期效益

本文件的编码原则源于国际认可权威的 GS1 系统，其研制和实施对于企业而言，一是

能够精确锁定问题产品和范围，减少损失，二是能够公开追溯信息，提振消费信心。对于监

管而言，一是能够快速且精准的对问题产品进行下架和召回，二是能够对所辖生产企业快速

统计和分析，三是根据统一编码进行监督检查。对于消费者而言，能够通过统一编码对产品

进行质量监督，实现社会共治。

2.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规定了零售生鲜产品的编码组成、条码表示、尺寸与等级要求、符号质量评价等

内容，适用于线上线下零售生鲜产品的条码标识。为保证本文件的贯彻实施，主管部门可通

过举办培训班、讲座等形式，进行标准宣贯，帮助相关方了解基本内容和要求，并将实施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好的改进意见反馈到起草组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零售生鲜产品统一编码规范》

标准起草组

2023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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